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

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

董事，我们就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2005]120 号）的规定，我们对公司原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和

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基于客观、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原控股股东和原实际控制人在 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4 月期间，

以支付投资款项、预付采购款、商业实质存疑的交易和违规的关联交易、违规借

款、违规担保和资金拆借等形式，形成的资金占用。 

经董事会采取的措施：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1 号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临时）会议和 2019 年 3 月 29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撤销公司全资子公司喀什耀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亿德宝（北京）

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朔赢科技有限公司之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撤销

公司全资子公司喀什耀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北京天瑞霞光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之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撤销公司与深圳市东方博裕贸易有限公司之采购钢

材及机器设备之交易的议案》《关于撤销公司控制的附属机构杭州天马星河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北京厚载商贸有限公司和北京易金经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分别持有的北京雪云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0%和 15%股份之交易的议

案》《关于撤销公司控制的附属机构杭州天马星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



购日照云上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持有的杭州拓米科技有限公司 45.4545%股权之交

易的议案》《关于撤销公司控制的附属机构北京星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广州

星河正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交易的议案》《关于追认公司控

制的附属机构杭州天马诚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霍尔果斯市微创之星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喀什诚合基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9.99%股权之关联交

易并修正交易条件的议案》《关于将公司全资子公司喀什耀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收购北京仁文经贸有限公司和天津盈盛捷耀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

北京云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3.2%股权之关联交易修正为公司全资附属公司北

京星河企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收购霍尔果斯苍穹之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北京云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3.2%股权之关联交易的议案》等八项议案，撤销了

6 项违规关联交易和商业实质存疑交易及规范 2 项关联交易，确认对原控股股东

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同时，公司原控股股东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徐茂栋及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向公司共同出具《承

诺函》、《承诺函 2》、《承诺函 3》，确认上述债权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

准利率计算相应资金占用费，并确认了相应的还款安排。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通过债权债务抵销、代偿资产收购款、追认

收购北京云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交易、现金的方式，合计消除上述资金占用

本息共计 184,524.53 万元。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0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

次（临时）会议和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全资附属机构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徐州

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南京宏天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关

于公司全资附属机构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徐州睦德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徐州隽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关于公司

全资附属机构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徐州睦德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持有的徐州市鼎弘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76%财产份额的议

案》《关于公司全资附属机构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徐

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徐州市鼎裕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91%财产份额的议案》《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喀什耀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收购

星河互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案，交



易对价共计 24,064 万元由喀什星河代公司或公司附属企业向出售方支付，以消

除喀什星河占用资金。徐州睦德于 2020 年 04 月 27 日以现金方式代喀什星河偿

还占用资金 18,300 万元，以上合计清偿 42,346 万元。 

其中，关于违规借款-德清案件，2019 年 12 月，步森股份向德清中小企业金

融公司偿还款项 3,000 万元，并支付执行费用 86,547.86 元，依据法律规定及判

决判定，步森股份就该等款项享有对公司的追偿权。2020 年 8 月，公司收到步

森股份出具的《放弃追偿承诺函》，其承诺无条件、不可撤销地放弃履行德清案

项下清偿责任而对公司享有的全部追偿权利、权力或权益。步森股份放弃对公司

的追偿，将相应减少公司在德清案项下的偿还义务额。根据徐州睦德出具的《承

诺函 4》，步森股份对公司放弃追偿的款项于徐州睦德实际履行日等额扣减其尚

未履行的代偿义务额，即等额扣减本期应清偿其他违规借款 3,000 万元。 

公司于 2021 年 03 月 0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21 年 04 月

16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附属机构收购

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全资附属机构控制的资产的议案》议案，交易对

价共计 67,627.09 万元由喀什星河代公司或公司附属企业向出售方支付，以消除

喀什星河占用资金（其中含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预先偿还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资金占用及孳息 76,744,832.88 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附属机

构向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全资附属机构出售杭州天马诚合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全部财产份额的议案》，因杭州天马诚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及其附属机构喀什诚合基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基石”）不再为

公司控制的附属机构，目前喀什基石涉及的原告卜丽君诉喀什基石等主体的股权

转让纠纷案件（未决）的生效司法裁判不会对公司造成实际损失暨喀什基石因该

等案件的败诉不会对公司形成资金占用，该等或有资金占用的情形业已消除。 

2021 年 4 月 16 日，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向公司补充偿还现金

345,252.08 元。 

综上，在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努力下，公司前期存在的原控股股东、原实际控

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已于报告期末解决完毕。 

（二）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1、合规对外担保 



（1）为控股子公司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为继续促进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重数控”）业务的平

稳健康发展，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盈利能力，公司继续为齐重数控不超过 2,000 万

元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

年。根据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最终实际担保金额为 1,700 万元。本事

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齐重数控提供担保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3）。 

（2）为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控股孙公司北京热热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热热文化”）因业务

发展需要向银行申请贷款，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科

担保”）拟为热热文化向银行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文科担保为热热文化提供担

保的主债权金额不超过 2 亿元（该额度在主债权期间内可循环使用），主债权发

生期间为 2019 年 10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8 日（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

日）。应文科担保公司要求，公司为此次贷款事项提供第三方信用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 

（3）中科华世银行贷款提供反担保 

公司控股孙公司中科华世因业务发展需要向银行申请贷款，文科担保为中科

华世向银行的贷款事项提供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不限于本息、违约金、赔偿金及

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各项费用等，其中主债权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该额度在

主债权期间内可循环使用），主债权发生期间为 2020 年 6 月 17 日至 2023 年 6

月 16 日（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中科华世按实际使用的债权本金金

额 2%/年支付担保费。应文科担保公司要求，公司为此次贷款事项提供第三方信

用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我们认为，公司为附属公司提供担保事宜均履行了合规合法的审议程序，信

息披露充分完整，担保风险得到充分揭示，未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

任，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亦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2、违规对外担保 

原控股股东及原实际控制人在其任职期间，未经公司内部审批流程及决策程

序的情况下，以公司的名义与债权人签订了担保合同，由公司对相关融资行为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经前期确认，上述违规担保涉及金额为33,000万元涉及9起案

件。经核查，截至本意见出具日，尚余1起案件处于二审审理中（涉及金额2亿元），

其余8起案件已取得生效判决/裁定无需公司承担担保责任。 

我们认为，以上违规对外担保事项发生于原控股股东及原实际控制人在其任

职期间，未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其发生时公司信披部门并不知情，公司管理层

会议、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亦未审议过上述对外担保的相关事项，相关情况由向控

股股东喀什星河及其关联方了解得知；原控股股东及原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

业已先后向公司共同出具《承诺函》、《承诺函2》、《承诺函3》和《承诺函4》，承

诺就消除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控制公司期间因违规对外担保给公司造成的

损害或潜在损害共同对公司履行足额补偿之义务；上述的违规担保损害了中小股

东的利益，我们将继续关注后续诉讼进展，积极会同各方积极有效解决违规担保

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现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新增资金占用情况。 

二、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内部控

制制度，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基本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有关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三、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未发现损害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我们同意董事会提出的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请

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项 

公司在保证满足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3 亿元的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收益，不会对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公司已制定相应管理制度控制投

资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3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五、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租赁准则的要求进行的相应变更，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独立董事：海洋、高岩、孔全顺 

2021 年 4 月 27 日 

 


